
●宋代的
鼓、检两院与
理检司

宋 代 ，信
访机构的设置
继承了唐代的
登闻鼓和匦使

院两个系统，但是它的机
构设置和运行机制更加严
密和完善。登闻鼓院成为
一个正式受理百姓信访的
部门。宋代对上访进状的
程序也规定得很严密。百
姓上访进状先由登闻鼓院
受理，对未经鼓院者，检院
不得收接。如果鼓院不受
理，才可以到检院，如还不

受理，即“判状付之，许邀车驾，
如 不 给 判 状 ，听 诣 御 史 台 自
陈”。理检司设立后，对鼓、检两
院不受理或受理迟滞的，可到理
检司上访申诉。天圣七年（1029
年）又另置匦函，处理累经申诉
而未得辩明和事关机密的上书。

读者：我在 1999 年承包了
村里的土地，村里有账可以查
实，每人两亩责任田。当时有
一个村民李某又自愿把他家的
8 亩土地让我来承包，我和村
里也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
同，承包期限 30 年，还作了公
证，政府也下发了《土地承包经
营权证》。近期，我承包的土地
要被征收，李某想把土地要回

去，说地本来就是他的，并让我
把土地补偿款给他。请问李某
这样做合理合法吗？

河北张克锋律师事务所主
任张克锋解答：

鉴于你已经与村委会签订
了 土 地 承 包 合 同 并 且 作 了 公
证，土地征用的补偿与李某无
关。李某上述的要求不合理，
也不合法，他无权要回土地，也

无权取得土地补偿款。
我国《农村土地承包法》第

18 条规定：“土地承包应当遵循
以下原则：（一）按照规定统一
组织承包时，本集体经济组织
成员依法平等地行使承包土地
的权利，也可以自愿放弃承包
土地的权利 ……”依据上述规
定，没有承包土地的村民李某
其实早在 1999 年就放弃了承包

土地的权利，退出了和集体组
织的土地承包关系。

至 于 你 所 说 的责任田，是
村集体为了发包集体土地自行
确定的管理方法，不具有强制
性，应当以土地承包合同和《土
地承包经营权证》为准。所以，
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和谁经营谁
受益的原则，征地补偿款除了村
里的所得之外理应归你所有。

记者在接待来访群众时，
遇到过很多来访群众反映房产
继承纠纷的，有的是对国家法
律法规不清楚，有的是对法院
裁判不服，凡此种种。什么是
房产继承？现实生活中，哪些
房产可以继承？哪些房产不可
以继承？

我 国《继 承 法》中 所 列 遗
产的范围中包括房屋。所谓房
产继承，是指按照《继承法》的
规 定 ，依 照 法 定 程 序 ，把 被 继
承人死亡后遗留的房产（房屋
所有权及其土地使用权）转移
归遗嘱继承人或法定继承人所
有。当然，被继承人的房产必
须具有合法产权才能被继承。

目前，由于我国房产类型
多种多样，也造成了继承案件
中房产处理的复杂性。有法律
专业人士将房产划分为三类：

第一类，拥有所有权的房
产。此类房产又可分为单独所
有、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。单
独所有，是指公民个人拥有房
产的完全产权。在此情况下，
房屋的继承比较简单，该公民
的 继 承 人 有 遗 嘱 的 按 遗 嘱 继
承 ，没 有 遗 嘱 的 ，按 法 定 继
承。共同共有，一般存在于家
庭 关 系 中 ，如 夫 妻 共 有 房 屋 、
家庭共有房屋。在此情况下，

在公民死亡后，先要将该房屋
属于共有人的部分刨除，剩下
死者所有的部分作为遗产，由
死 者 的 相 关 继 承 人 继 承 。 比
如 ，夫 妻 共 同 所 有 的 房 屋 ，一
方死亡后，先将房屋属于另一
方的分离出去，一般夫妻各占
一半份额，剩余的一半份额才
由死者的继承人继承。按份共
有 ，与 共 同 共 有 不 同 ，死 者 对
房屋拥有产权的份额在生前已
经确定，只有这部分份额属于
死者的合法遗产，由死者的继
承人继承。

第二类，只拥有使用权的
房屋。除了普通商品房外，还
有 央 产 房 、军 产 房 、公 租 房 等
等 。 由 于 这 类 房 屋 政 策 性 很
强 ，能 否 继 承 主 要 看 政 策 规
定。这类房屋又分为三种：第
一种是只有使用权，不能上市
交 易 ，但 政 策 允 许 继 承 的 房
屋。当然，继承的也只能是使
用权，即死者的继承人对该房
屋共同拥有使用权。第二种是
只有使用权，但不能继承的房
屋。此类房屋比较典型的是公
租房。公租房的性质是租赁，
对于租赁的房屋，公民不拥有
所有权，而且使用权也不能继
承。但在原有承租人死亡后，
同住同户口的继承人可以向房

屋所属单位申请变更为新的承
租 人 ，继 续 承 租 居 住 该 房 屋 。
第三种是城镇居民购买的农村
集体土地上的房屋，即所谓的

“小产权房”，也不能继承。
第三类，农村宅基地及其

上的房屋。宅基地只有本集体
组织成员才可申请取得，而且
有“ 一 户 一 宅 ”原 则 。 如 果 继
承 人 和 死 者 一 样 均 是 本 集 体
组织成员，其继承死者的宅基
地 和 房 屋 一 般 都 是 没 有 问 题
的 。 如 果 继 承 人 不 是 本 集 体

组织成员，甚至已经成为城镇
户口，因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一
定的人身依附性，其取得需要
主体符合特定的身份，即本集
体经济组织成员。因此，非本
集 体 经 济 组 织 成 员 无 权 继 承
宅基地使用权，但是建造在宅
基地之上的房屋可以继承，同
样 ，继 承 后 如 何 真 正 实 现 居
住 、使 用 的 权 利 ，依 然 需 要 有
关 法 律 和 规 定 不 断 探 索 和 完
善。

（整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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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偿款应该归谁所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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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李讯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》第十六条规
定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，应当赔偿医疗
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
费用，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。造成残疾的，还
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。造
成死亡的，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。
第四十八条规定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
害的，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
偿责任。

普法窗

给网络食品交易
罩上“紧箍咒”

房产 是否都能继承

中国古代信访制度

河北省信访条例

□ 本报记者 张乔

连载连载((55))

3 月 11 日晚 9 时许，石家
庄市的刘某与朋友在南长街
路西侧散步时，被一辆“飞”
过 来 的 车 撞 上 ，顿 时 倒 在 血
泊中，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撞他
的 车 已 呼 啸 而 过 ，消 失 不 见
了 。 一 位 路 人 看 到 后 ，马 上
报警并打了急救电话。

接 到 报 警 电 话 后 ，交 警
赶到事发 现 场 进 场 勘 验 ，并
查 找 路 边 的 监 控 。 第 二 天 ，
交 警 在 石 家 庄 市 公 安 局 大
门 东 侧 的 非 机 动 车 道 内 发
现 肇 事 车 辆 ，车 主 车 某 在 路
边 坐 着 ，睡 眼 惺 忪 。 面 对 交
警 的 询 问 ，车 某 迷 迷 糊 糊 前
言 不 搭 后 语 ，被 交 警 带 到 医
院 进 行 酒 精 检 测 确 定 为 醉
酒 。 清 醒 后 ，车 某 交 代 ，11
日 晚 上 ，他 跟 朋 友 在 大 经 街
吃 饭 时 一 时 高 兴 ，喝 了 不 少
酒 ，至 于 如 何 驾 车 离 开 并 撞
人 的 ，实 在 记 不 起 来 了 。 交
警 通 过 监 控 录 像 以 及 现 场
情 况 出 具 了 道 路 交 通 事 故
认 定 书 ，认 定 车 某 负 事 故 的
全部责任。

随 后 ，刘 某 起 诉 到 石 家
庄 市 桥 西 区 人 民 法 院 。 近
日，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被告车
某 醉 驾 逃 逸 ，有 石 家 庄 市 公
安交通管理局桥西交警大队
出 具 的 事 故 认 定 书 可 证 实 ，
被告车某没有相应证据证实
该次事故的发生与其没有关
联 ，故 原 告 刘 某 的 损 失 应 由
被告车某承担。根据相关法
律 规 定 ，机 动 车 发 生 交 通 事
故，造成人员伤亡、财产损失
的 ，由 保 险 公 司 在 机 动 车 第
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
范 围 内 予 以 赔 偿 ，不 足 部 分
按照责任比例由承担商业险
的 保 险 公 司 予 以 赔 偿 ，剩 下
不足部分由侵权人承担赔偿
责任。由于本案被告系醉酒
逃逸，属于商业险免责条款，
故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应由被
告车某承担。该次事故造成
二 人 受 伤 ，应 为 另 一 位 伤 者
在交强险中保留份额。最后
法院判决被告某保险公司在
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内承
担费用 21976 元，被告车某赔
偿 原 告 刘 某 各 项 损 失 共 计
47752.95 元。

为规范网络食品交易行为，
保证网络食品安全，国家食品药
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颁布了《网
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
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该《办法》
已于 2016 年 10 月 1 日施行。

该《办法》对网络食品安全治
理的利益相关方都作了比较好的
规范与指引，对于进一步加强网
络 食 品 安 全 起 到 积 极 的 促 进 作
用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
2013 年开始研究制定互联网食品
经营管理办法，并于 2014 年以《互
联网食品药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
﹙征求意见稿﹚》的形式征求过社
会公众意见，后于 2015 年以《网络
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﹙征求意
见稿﹚》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，到
此次公开发布的《网络食品安全
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，在名称上与

此前征求意见的名称有比较大的
变化。这也表明，对网络食品监
管 进 行 全 面 系 统 的 规 制 并 非 易
事。而此次发布的《办法》则更侧
重于对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的
查处。此次出台的《办法》相关内
容比较详细，特别是对《食品安全
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细致体现，
并 与 之 进 行 了 很 好 的 衔 接 。 该

《办法》对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
台提供者、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者
自建的网站进行交易的食品生产
经营者，所需符合的要求、履行具
体义务以及可能承担法律责任，
均进行了非常明确的规定。并对
监管部门如何受理、管辖、抽检、
处 罚 等 行 为 ，进 行 了 清 晰 界 定 。
还 对 公 众 投 诉 举 报 等 进 行 了 规
定，对于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、食
品摊贩等的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
为查处也进行了指引。对于关注
度较高的“家庭厨房”，该《办法》
则对其间接“说不”。其中，第 18
条第 2 款规定：“餐饮服务提供者
还应当同时公示其餐饮服务食品
安全监督量化分级管理信息。”没
有 餐 饮 服 务 许 可 证 的“ 家 庭 厨

房”，没有取得食品
经 营 许 可 ，不 属 于
餐饮服务食品安全
等 级 评 定 的 范 围 ，
自然也不可能提供
餐饮服务食品安全
监督量化分级管理
信息。

该《办法》是对
《食品安全法》的一
次 很 好 延 伸 ，是 在

《食品安全法》基本
法 的 基 础 上 ，对 网

络 食 品 安 全 管 理 进 行 了 具 体 细
化，补充了对网络食品监管、处罚
的具体细节，在实际中要与《食品
安全法》结合使用。第三方平台
在网络食品经营中即是被监管者
又是监管者，《办法》最大的亮点
在于很好的对第三方平台的义务
和责任进行了明确，也是对食品
安 全 监 管 中 社 会 共 治 的 重 要 体
现。

“ 神 秘 买 家 ”制 度 即《办 法》
规定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管部门
均可通过网络购样的方式进行抽
检。在网络食品安全抽检制度在
互联网的时代下，为了应对在线
购物的虚拟性，信息相对的不对
称，“神秘买家”是一项很有用的
监管措施。

这样一来，可以让商家和平
台将日常食品品质管理将成为必

须自觉的行为，否则损失的不仅
是 客 户 的 信 誉 ，还 有 法 律 的 处
罚 。 而 优 质 商 家 则 可 以 通 过 权
威、专业第三方食品检测认证机
构的品质证明来提升在网络平台
上的差异化竞争力和信任度。

如果由于第三方平台经营的
导致食品对消费者权益受到了损
害，消费者可以向食品生产经营
者要求赔偿。在符合法律规定的
情形下，第三方平台要对消费者
的权益受到损害承担连带责任。

《办法》规定，网络食品交易第三
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建立入网食品
生产经营者审查登记、食品安全
自查、食品安全投诉举报处理等
制度，并在网络平台上公开。

第五章 信访事项受理
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对属

于职权范围和管辖层级的信访
事项，应当予以受理。

国家机关收到信访人提出
的信访事项，应当予以登记，并
在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受理决
定，书面告知信访人。法律、法
规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二十条 国家机关信访
工 作 机 构 对 下 列 事 项 不 予 受
理，并在三个工作日内出具《不
予受理告知书》,告知信访人向
有权处理机关提出：

（一）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
围和管辖层级的；

（二）信访事项已经受理或
者正在办理，信访人在规定期
间内向受理或者办理机关的上
级机关提出同一信访事项的；

（三）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
应当通过法定途径解决的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予
受理的其他情形。

对 于 信 访 事 项 简 单 、事 实
清楚的，可以当日作出不予受
理决定，并告知信访人；对于重
大、疑难信访事项，可以延长作

出不予受理决定的期限，但延
长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。

对 于 不 予 受 理 事 项 ，国 家
机关信访工作机构应当做好信
访人的解释、引导工作。具体
工作程序，由省人民政府制定。

第二十一条 对可能造成
严重社会影响的重大、紧急信
访事项，国家机关应当在职责
范围内依法及时采取措施，并
报告上一级国家机关、通报有
关主管机关。

报告、通报重大、紧急信访
事项应当及时、客观、真实，不
得迟报、谎报、瞒报、漏报，或者
指使他人迟报、谎报、瞒报、漏
报。

第二十二条 涉及两个以
上国家机关的信访事项，信访
人可以向其中一个国家机关提
出；信访人向两个以上有管辖
权 的 国 家 机 关 提 出 信 访 事 项
的，由最先收到信访事项请求
的国家机关受理；

受理机关同时收到或者受
理有争议的，由共同的上一级
国家机关决定受理机关。

连载（6）

醉驾肇事
商业保险不予赔偿

——《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》解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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亮点三：
网络食品抽检采取“神

秘买家”制度

亮点四：
消费者权益受损 第三

方平台承担连带责任

责任田让给他人承包后，遇到土地征收——

网络食品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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